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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大學校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(含總說明)(0064519A00_ATTC

H5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大學校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

」乙份，並自106年8月1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臺灣醫學生聯合會、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、衛生福利部、

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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